一
                             一九九九  四  二十七

 [我市动态]

福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工作会议隆重召开
四月二十七日，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福州人民会堂隆重召开。这是市委、市政府为传达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和全国、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而召开的大会。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市直各委、办、局（公司）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劳动保障工作领导以及劳动、财政、卫生、体改、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医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榕的省属重点企业（公司）的厂长（经理）、市属重点、大型企业（公司）的厂长（经理）、省、市属主要医疗机构、单位及医药系统市属企业主要负责人、福州日报、福州晚报、福州电视台、有线台、电台等新闻单位记者共计8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副市长高翔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翁福琳到会对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副市长王克益传达了全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并对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市劳动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分别就如何加快推进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如何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做好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保障工作，如何积极配合搞好医疗机构配套改革、促进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作了大会发言。

下午，各县（市）区与会代表对我市医改工作规划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并就各县（市）区实际交流了医改工作的思路和计划。

通过召开这次全市医改工作大会，全市上下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各县（市）区将按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医改领导机构及工作班子，保证医改工作的顺利开展。市里将根据国务院《决定》和省政府《贯彻意见》的基本精神，在坚持改革原则和把握医改主要政策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认真组织调研、搞好测算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医改实施方案；在各部门密切配合下，确保我市年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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